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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相关事宜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阳宗海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各相关商业保险公司：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有关文件精神，经与市财政局协商，现将《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第4批增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产品工作的通知》（云医保〔2020〕23号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坚持个人自愿原则。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余超过1000元以上部分，由参保人员自主决定是否为本人或直系亲属购买商业补充保险产品，购买产品种类也由个人自愿从省级公布产品名单中选择。

    二、医保经办机构要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14〕60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公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商业补充保险产品的通知》（云人社办〔2017〕42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产品的通知》（云人社发〔2018〕23号）、《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增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产品的通知》（云医保〔2019〕138号）要求，落实省级已公布的4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工作，产品目录详见附件。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相关商业保险机构要主动与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系统对接。在国家未有新政策之前，按现行规定稳妥实施。

附件：1.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第4批增补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产  

       品工作的通知

         2.4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商业补充

           医疗保险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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